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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2022 年度下达的“体育后

备人才培养专项资金”总额 3500.00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为

项目制，其中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项目”安排额度 3500.00

万元。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项目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保障主

要保证省体校学生 941 名、教练员 50 人、教师 60 人正常训

练和教学。此项目用途包括：1、学生、教练员伙食和服装

补助经费（包括 941 名学生和 50 名教练员）；2、保障体育

局其他训练基地（包括黄村训练中心、重竞技训练中心、足

球中心、船艇训练中心、二沙训练中心等）学生文化教学经

费；3、参加 U 系列比赛、青少年全国赛、全国后备人才基

地比赛、分区赛、总决赛、排名赛、交流赛等差旅费；4、

年度训练器材、教学器材采购；5、两栋训练场馆、三栋教

学楼等维修工程及工程监理咨询费；6、引进培养西藏新疆

后备人才培养费；7、学生食堂承包费；8、人才输送补助；

9、学生保险、体检及生病受伤用医药品、运动营养品等；

10、田径足球场改造工程。

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为： 1、重视青少年体育训练工作，

把握训练规律，科学选材，科学育才；2、促进体校“二纳

入”，做好十四五周期内“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”和“广

东省重点基地及重点班“评估认定工作，确保我校在全省的



龙头示范效应；3、重视青少年运动员的全面发展，确保在

米岗、船艇训练中心、足球中心、黄村训练中心、重竞技训

练中心、二沙训练中心等各大训练基地开设初高中阶段常规

教学班，以解决各大训练中心适龄运动员读书问题，保障运

动员受文化教育的权利；4、保证在编运动员和教练员按 40

元/人/天伙食标准，800 元/人/年服装费标准，保障运动员

的营养补给，健康成长，保证比赛成绩优异；5、加强校园

文化建设及班级文化建设，提高学生阅读兴趣，开拓学生的

视野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确保学生文化教育水平达到广州市同

类学校 60%；6、以赛促训，为青少年搭建交流、展示和提高

竞技水平的平台，为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建立渠道，在全国同

类学校中竞赛成绩名列前茅。在不受疫情影响下，在全国、

全省全面开展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40 人

次以上，在全国、全省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中获得奖牌

90 人次以上；7、确保新周期内为国家培养和输送高水平后

备人才，输送到省队和俱乐部人数达到 30 人次以上；8、根

据援助西藏协议，在林芝市小学 3-6 年级学生中选拔体育苗

子，至 2022 年力争达到 17 名。全年提供运动训练场地数 300

次以上，政府采购率 95%，输送人才数量 30 人。义务教育生

掌握 1-2 项体育运动技能率 90%，体育场馆使用率 90%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

1、根据《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



意见》（体青字〔2017〕99 号）文件，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

后备人才培养体系，以培养学生体育意识和体育兴趣为重点，

增进学生体育技能和体质为抓手，坚持“培养兴趣，选好苗

子，打好基础，科学训练，积极提高”的原则，促进青少年

运动员基本技能的全面提高和健康成大；2、根据《体育总

局关于命名“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（2017-2020）”

的决定》，《关于公布 2016-2020 年度我省单项重点基地及重

点班名单的通知》，《广东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各级各类

体校建设申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，2022 年为新周期国

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和广东省单项重点基地及重点班评

选年，我校将做好新周期评估认定工作，充分发挥国家级基

地和广东省基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育训

练质量和效益，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；3、关于修

订《广东省青少年体育训练经费补助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粤

体青〔2014〕3 号），每年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 1 名运动员补

助标准 5000 元的 50%补助给省体校；4、根据广东省财政厅

批复《关于安排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伙食和服装补助

的意见》（粤财教函〔2015〕315 号文件，“同意从 2016 年起

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的学生、教练员伙食费标准提高

到 40 元/人/天、运动员服装标准提高到 800 元/人/年，剧

此核定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伙食费和运动服装费补

助控制数为 777 万元，具体发放由你局审核后据实安排。”



根据控制数实际核定我校学生和教练员人数为 555 人，2021

年我校根据广东省体育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广东省青少年竞

技体育学校训练工作的意见》文件，我校扩招学生人数预计

1200 人，教练员 70 人，学生和教练员伙食和服装补助 1778

万元，比省财政厅批复数增加 1001 万元）；5、《关于对口援

助西藏，共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合作协议》，从 2018 年

起我校负责每年在林芝市小学 3至 6年级学生中选拔体育苗

子，原则上每年选拔 3 名输送到广东省培养，至 2025 年力

争达到 24 名，林芝学生在广东省的一切费用由我校承担。

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广东

省体育局安排的年度比赛任务和通知，综合上述决定申报

2022 年度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资金”总额 3500.00 万元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1、做好十四五周期“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”和“广

东省重点基地及重点班“评估认定工作，确保我校在全省的

龙头示范效应；2、解决省体育局下属训练基地包括黄村训

练中心、重竞技训练中心、足球中心、船艇训练中心、二沙

心理中心的学生等训练中心适龄运动员读书问题，保障运动

员受文化教育的权利；3、保证运动员 1200 人、教练员 55

人按 40 元/人/天伙食标准，800 元/人/年服装费标准，保障

运动员的营养补给，健康成长，保证比赛成绩优异；4、以

赛促训，为青少年搭建交流、展示和提高竞技水平的平台，



为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建立渠道，在不受疫情影响下，在全国、

全省全面开展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40 人

次以上，在全国、全省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中获得奖牌

90 人次以上；5、确保向省队、俱乐部每年输送运动员 30 名

以上；6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及班级文化建设，提高学生阅

读兴趣，开拓学生的视野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我校学生文化教

育水平达到广州市同类学校 60%；7、根据广东省体育局和西

藏自治区林芝市人民政府签订《关于对口援助西藏，共同培

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合作协议》，从 2018 年开始，在林芝市

小学 3-6 年级学生中选拔体育苗子，原则上每年选拔 3 名输

送到广东省培养，至 2025 年力争达到 24 名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按照 2022 年绩效自评工作

要求开展自评工作，组织由财务部门牵头各部门按照项目绩

效自评以“1 份报告+N 张自评表”的方式开展自评。根据预

算管理和绩效管理要求，明确评价的工作要点和重点进行自

评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

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体育局关于做好 2023 年省

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以及项目绩效自

评信息指标评分表的标准，2022 年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



（青少年体育—体育后备人才培养）项目分别从过程、产出、

效益三个方面进行逐一评分。指标自评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

相结合的评价方法，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自评，2022 年度体

育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资金自评分数 92.51 分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

经省体校集体审议会议纪要和项目立项文件依据，自评

论证决策分数 4 分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根据年初制定的《绩效目标申报表》、绩效目标下达通

知和绩效目标，自评目标设置分数 6 分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

根据项目管理制度和资金使用计划等，自评保障措施分

数 1.5 分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

根据预算批复的通知和资金下达文件，自评资金到位分

数 5 分。



（2）资金分配。

根据资金分配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集体审议会议纪要，

自评资金分配分数 1.5 分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

经计算，资金支付率为 8.43%（295.16/3500*100=8.43%），

自评资金支付分数 0.51 分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

根据专项资金制度等，自评支出规范性分数 6 分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

根据项目的招标公告、评标结果、中标通知书、项目合

同和项目验收材料，自评实施程序分数 4 分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

根据对专项资金监督检查的情况，自评资金到位分数 4

分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经济性、效率性。

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，自评经济性、效率性分

数 21 分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
效果性、公平性。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和部门自行开展的满意度

调查，自评效果性、公平性分数 39 分。

五、主要绩效

（一）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项目”实

际支出金额为 295.158331 万元，专项资金支出率为 8.43%。

省体校严格按照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

法》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，预算执行和会计核实较为规

范，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规定，不存在超范围、

超标准支出，以及虚列支出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情况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专项资金”已完成绩效目标。

全年提供运动训练场地数 300 次以上，政府采购率 95%以上，

输送人才数量 30 人以上，义务教育生掌握 1-2 项体育运动

技能率 90%以上，体育场馆使用率 90%以上，提高我省青少

年体育训练水平赛事和保障省体校体育工作可持续发展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2022 年度下达的资金因受广

州疫情和 2021 年结转资金量的影响，专项资金执行率偏低，

结余 3204.841669 万元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2022 年度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资金”结余

3204.841669 万元结转至 2023 年度，并结合实际情况缩减

2023 年度专项资金额度，将 2022 年结转资金纳入 2023 年度

部门预算统筹安排支出计划。

各部门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的理念，提高“谋项目”的

能力，结合“三年工作两年干，两年工作一体推”的工作要

求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加强统筹谋划，在预算支出上加力提速，

扎实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，

积极盘活存量资金，强化工作效率和工作方法，切实有效推

进预算执行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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